
「第16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1屆立法委員選舉」吉安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名冊(第一次招募) 

推薦單位(如無免填)  ：(請填推薦機關) 

姓    

名 

身分證 

統一編

號 

性 

別 

出生 

年月日 

本職機關 

地址（很重要！請依照身分證背面住址詳細填寫） 電    話 
曾任 

選務工作 

期望 

職務 
便當 

本職職稱 

    

 
戶籍地址：村里鄰皆要寫 

公：      
私： 

手機： 

□主任管理員 
□主任監察員 
□管理員 
□監察員 

□主管 

□主監 

□管理員 

□ 

葷 

□ 

素 

 通訊地址：□同戶籍□如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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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

葷 

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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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機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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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主任監察員 
□管理員 
□監察員 

□主管 

□主監 

□管理員 

□ 

葷 

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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戶籍地址：村里鄰皆要寫 

公：      
私： 

手機： 

□主任管理員 
□主任監察員 
□管理員 
□監察員 

□主管 

□主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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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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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通訊地址：□同戶籍□如下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Email： 

1、選舉日期：113年1月13日(星期六)。 
2、須參加工作前講習半日(112年下半年辦理選務講習，另以公文通知通訊地址請填寫正確)。 
3、投票所管理員須滿18歲，為符合法規以廣義公職身分優先。 
4、工作津貼 管理員約 2200元。 
5、設籍於花蓮縣投票所工作人員具工作地投票資格。 
6、為辦理採購程序，投票工作日便當(葷、素)於本表選定後不再變更。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事(用印)： 


